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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文机关： 吉林省广播电视局 成文日期： 2022 年 02 月 18 日 

标题： 
转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印发《“十四五”中国电视剧发展规划》的

通知 

发文字号： 吉广电明电〔2022〕21 号 发布日期： 2022 年 02 月 21 日 

转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印发《“十四五”中国

电视剧发展规划》的通知  

吉广电明电〔2022〕21 号  

各市（州）文广旅局，长白山开发区工委宣传部，梅河口市文广旅局，吉林广

播电视台、吉林教育电视台、长影集团、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、省内各影视

制作机构（自发）：  

  现将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印发<“十四五”中国电视剧发展规划>的通

知（广电发〔2022〕9 号》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  

  附件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印发《“十四五”中国电视剧发展规划》的

通知（广电发〔2022〕9 号）  

吉林省广播电视局        

2022 年 2 月 18 日      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  


